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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婚的我可以⾃⼰決定墮胎嗎？

⽂:陳昱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國際法  ‧ 2022-12-23

本⽂

⼀、前⾔

⼤⼆修習「刑法分則」討論墮胎罪時，教授拋了：「墮胎在這個時代還存有可罰性嗎？」的問題，當下作者受
到了極深的震撼。「這個時代」是性別平權、⾃主意識抬頭的時代，更是個注重基本權利的時代；但可以因為
時代的不同⽽影響「墮胎」的可罰性嗎？

站在反對墮胎的⽴場來看，我國⺠法第7條規定，胎兒以將來⾮死產者為限，即使還沒出⽣，也會保護胎兒享
有的利益，也就是將胎兒視為已出⽣[1]。法條將胎兒視為「已出⽣」的「⼈」，那誰有資格使他的⽣命「被結
束」？但優⽣保健法（以下稱優保法）有明⽂規定，若因為基因問題、或因被性侵⽽懷孕等因素，甚⾄危害⺟
體的安危時，會建議⼈⼯流產以保障⺟體（⽣理）健全[2]。

既然優保法規定符合特殊正當事由才可以⼈⼯流產，也就是懷孕婦⼥不能毫無限制地決定⾃⼰要墮胎。除了國
家介⼊規範以權衡懷孕婦⼥、胎兒的法益，配偶也有表達意⾒、拒絕孕婦墮胎的地位嗎？接下來進⼀步思辯。

⼆、結婚後，墮胎可以⾃⼰決定嗎？（⾒圖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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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已婚的我可以⾃⼰決定墮胎嗎？
資料來源：陳昱捷 / 繪圖：Yen

我國刑法第288條以下，定有墮胎罪的相關處罰[3]，如果沒有「特殊正當事由」⽽墮胎，將會被處罰，無論有
沒有得到配偶的同意。但即使有合法的「特殊正當事由」，懷孕婦⼥本⼈就可以「⾃⼰決定」墮胎嗎？如果是
受到性侵、誘姦⽽懷孕，或有⽣命危險、特殊疾病等醫學上考量，無論即使有配偶，孕婦仍可以⾃⼰決定墮
胎；但如果有配偶的孕婦因為「懷孕或⽣產將影響⼼理健康或家庭⽣活」要施⾏⼈⼯流產的話，要得到配偶同
意[4]，不能⾃⼰決定，也就是說孕婦的⾃主決定權是有條件的。

為何仍將「須經配偶同意」納為合法墮胎的要件？作者認為應該是基於婦⼥的配偶對於「胎兒」，仍具有「親



權」[5]。原因是產⽣胎兒的過程為雙⽅的「精⼦與卵⼦」相結合，所以，若只因配偶⼀⽅的決定即可給予「墮
胎」正當性的地位，恐已侵犯另⼀配偶的權利；況且⼀⽅⾃⾏決定，也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導致夫妻間的情感產
⽣變動，造成家庭關係不和睦。

三、聯合國公約保障婦⼥⾃主權，我國要遵守嗎？

（⼀）聯合國公約保障懷孕婦⼥的⾃主權

正因為墮胎涉及懷孕婦⼥及胎兒兩⽅的健康與安全，不只在臺灣是個重要的議題，世界各國都有相關的討論。
在聯合國公約中的「消除對婦⼥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（以下簡稱CEDAW）明定：締約國應遵守消除對於婦⼥
的歧視，包括締約國應該將「墮胎」除罪化為當，也就是盡可能不要處罰墮胎婦⼥[6]；且應賦予婦⼥不受旁⼈
左右，即使是配偶、政府亦同，能⾃⼰決定⽣育、避孕等措施[7]，雖然懷胎婦⼥是否養育⼦⼥，「最好」由本
⼈與配偶⼀同決定，但並⾮⼀定[8]。

聯合國將墮胎罪除罪化的原因，是為了保護婦⼥的⾝體安全及「⾃主權」。⽣育的決定權應屬於「婦⼥」本
⼈，是因為懷孕者要「直接」（Immediately）承受如孕吐等懷孕導致的⾝體不適，及胎兒可能在腹中變成死
胎等問題，這些問題將導致婦⼥⽣命⾵險提⾼，所以CEDAW要求締約國應遵守，由懷胎者⾃主（由）決定是
否墮胎。

（⼆）我國要遵守聯合國公約嗎？

CEDAW是聯合國公約，不是我國法律，我們⽬前也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。但我國於2011年5⽉20⽇制定「消
除對婦⼥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⾏法」（下稱施⾏法），施⾏法草案總說明揭⽰，此⼀公約是「婦⼥⼈權寶
典」，為了維護婦⼥的基本權利，確保⼥性與男性的平等，CEDAW不限聯合國會員國簽署；我國於2003年2

⽉9⽇已完成簽署⼿續，但因為我國處境特殊，⾄今尚未被正式加⼊為簽約國[9]。雖然無法正式加⼊締約國，
但有必要以國內法規定[10]，促進CEDAW所要保護的權利，並落實性別平等[11]。以此來看，可得知我國應是
「⾃發性」地遵守公約。

四、優保法修法提案

既然要遵守公約、積極促進性別平等，要如何具體落實CEDAW保障的懷孕婦⼥⾃主權呢？我國於2022年3⽉
25⽇，由⽴委林靜儀等19⼈提案修改現⾏優保法，更名為「⽣育保健法」[12]，且刪除優保法第9條第2項中
段配偶同意權的規定。修正理由說明，懷孕婦⼥是法律上的獨⽴個體，具⾝體的⾃主權，可以⾃⼰決定未來⽣
活是否有後代參與，此⼀決定的⾃由，並不會因為結婚⽽喪失[13]。因此，我國似乎也將CEDAW保障懷孕婦
⼥⾃主權的精神納⼊優保法修法草案之中。

衛⽣福利部同年1⽉14⽇公告的修法草案，在刪除優保法第9條第2項配偶同意權的理由，提到要得到配偶同意
才能⼈⼯流產的現⾏法違反CEDAW、限制⼥性⽣育決定權等[14]，證明我國政府也嘗試以提案修法來遵守聯
合國公約[15]，施⾏法於我國確實有發揮實際作⽤。



五、對CEDAW的反思與結論

綜上，雖然不應因為個⼈的利益⽽剝奪胎兒的⽣命；然⽽若胎兒在婦⼥體內成為死胎，威脅到婦⼥的⾝體健康
甚⾄⽣命，在這樣造成不利益的情況下仍不允許墮胎，是否保障「⼈權」，值得深思。

但CEDAW所保障的婦⼥⾝體⾃主權，作者認為應「有程度的限縮」，就「⾮預期之⽣育」的墮胎，不應除罪
化（無論是否徵得配偶⼀⽅的同意）。原因不外乎，既然胎兒是健康的，只因為不在配偶雙⽅的⽣育計畫中，
就要將胎兒除去；作者認為反倒有點過度保護懷胎婦⼥的權利，⽽忽略健康胎兒的基本⽣存權利。

雖然作者提出前述疑慮，但仍應注意懷孕婦⼥是法律上的獨⽴個體，具有⾝體⾃主權。因此是否要承受「懷
胎」的苦痛與難耐，應由懷孕婦⼥⾃⾏決定；且若墮胎須經「配偶」同意，恐怕是「⽗權⾼漲，⼥權弱化」的
表現，⽽⾮我國簽署CEDAW所追求的「性別平權」。我國現⾏優保法仍規定，有配偶的孕婦因「懷孕或⽣產
將影響⼼理健康或家庭⽣活」實施⼈⼯流產，須得配偶同意；這個規定是否刪除，交由孕婦⾃⼰決定，相關修
法提案的發展，有待⼤家持續觀察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7條：「胎兒以將來⾮死產者為限，關於其個⼈利益之保護，視為既已出⽣。」[1]

   優⽣保健法第9條第1項：「懷孕婦⼥經診斷或證明有下列情事之⼀，得依其⾃願，施⾏⼈⼯流產：
⼀、本⼈或其配偶患有礙優⽣之遺傳性、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者。
⼆、本⼈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⾎親患有礙優⽣之遺傳性疾病者。
三、有醫學上理由，⾜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⽣命危險或危害⾝體或精神健康者。
四、有醫學上理由，⾜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者。
五、因被強制性交、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⽽受孕者。
六、因懷孕或⽣產，將影響其⼼理健康或家庭⽣活者。」

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編第24章墮胎罪。[3]

   優⽣保健法第9條第1項第6款、第2項：「
I 懷孕婦⼥經診斷或證明有下列情事之⼀，得依其⾃願，施⾏⼈⼯流產：……六、因懷孕或⽣產，將影響
其⼼理健康或家庭⽣活者。
II 未婚之未成年⼈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⼈，依前項規定施⾏⼈⼯流產，應得法定代理⼈或輔助⼈之同意
。有配偶者，依前項第六款規定施⾏⼈⼯流產，應得配偶之同意。但配偶⽣死不明或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者
，不在此限。」

[4]

   作者主張⽗⺟對胎兒有「親權」，是從⺠法第7條推論。因為⺠法擬制「將來⾮死產之胎兒」有權利能⼒
（雖然是「有限度」的權利，即享有權利不負擔義務），以此推導出擬制胎兒為未成年⼦⼥，故⽗⺟對胎
兒有親權。

[5]

   第⼆⼗屆會議(1999)第24號⼀般性建議：《公約》第12條（婦⼥和保健）第31點（c）：「透過計畫⽣
育和性教育，優先預防⾮預期懷孕，並藉由安全孕產服務和產前協助，降低產婦死亡率。盡可能修訂視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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胎為犯罪的法律，以撤銷對墮胎婦⼥的懲罰性措施；」
   消除對婦⼥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6條第1項（e）：「1.締約各國應採取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有關婚姻

和家庭關係的⼀切事務上對婦⼥的歧視，並特別應保證婦⼥在男⼥平等的基礎上：……（e）有相同的權
利⾃由負責地決定⼦⼥⼈數和⽣育間隔，並有機會使婦⼥獲得⾏使這種權利的知識、教育和⽅法。」

[7]

   CEDAW第⼗三屆會議(1994)第21號⼀般性建議：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第22點：「關於是否⽣養⼦
⼥，最好是與配偶或伴侶協商作出決定，但絕不應受到配偶、⽗⺟親、伴侶或政府的限制。」

[8]

   參⽴法院第7屆第5會期第15次會議案關係⽂書，院總第1684號，政府提案第12130號，⾴175。[9]

   消除對婦⼥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⾏法第2條：「公約所揭⽰保障性別⼈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，具有國
內法律之效⼒。」

[10]

   ⽴法院第7屆第5會期第15次會議案關係⽂書，院總第1684號，政府提案第12130號，⾴175。[11]

   參⽴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案關係⽂書，院總第1140號，委員提案第28159號，⾴486。提
案更名是因為優保法的「優⽣」⼀詞帶有歧視⾝⼼障礙、遺傳性疾病之意，也就是如果胎兒不優就不能被
⽣。相關討論可參張馥薇（2021），《《優⽣保健法》修法爭議（下）回應「墮胎也有⾵險」、「胎兒
的命也是命」》。

[12]

   參⽴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議案關係⽂書院總第1140號，委員提案第28159號，⾴487。[13]

   衛⽣福利部國⺠健康署（2022），《優⽣保健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》，⾴7-8。[14]

   消除對婦⼥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⾏法第4條：「各級政府機關⾏使職權，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⼈權保障之
規定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。」

[1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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